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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及治理恢复方法研究 

窦志强

中工武大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地下水是生产、生活水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生态环境的必要条件，对保障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用水矛盾逐渐显现，地下水开采力度也随之增大，超采地

下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为了避免、缓解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科学合理的进行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其次是采取有效

的治理恢复方法。基于此，本文从地下水超采的危害展开论述，分析了地下水超采区的划定和超采量的评价方法，并提出

了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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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下水是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合理的地下水

开采能够有效支持社会、经济、民生水平的发展。但在地下

水开采过程中的超采的问题，会激化用水矛盾，造成生态环

境破坏。因此，为了地下水资源合理的、可持续的开发利用，

亟需加强地下水超采区的评价工作，积极探索合理高效的超

采区治理恢复方法。

1. 地下水超采的危害

一般来说，地下水超采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几点：

⑴破坏生态环境，超量开采地下水会造成地下水位持

续下降，湿地萎缩、泉水断流，动植物生存环境破坏。

⑵引发地质灾害，在岩溶区开采地下水过量会降低地

下结构的承重能力，引发地表沉降、塌陷、裂缝等灾害。

⑶恶化水质，沙漠盐碱地区地下水超采会使表层盐碱

水下渗，造成深层水质变差；沿海地区地下水超采会破坏地

下水与海水的压力平衡，使海水内侵，造成地下水质恶化。

⑷影响农业生产，如果在绿洲周围的草场附近出现地

下水超采的问题，就会导致牧草枯死，使得绿洲逐渐消失。

⑸加重城市防洪负担，若超采区位于城市周边，那么因

超采造成的地面沉降会导致城市排水管道等基础设施受损，

加重城市防洪、防潮、排涝的负担。

为了保护地下水资源，避免上述危害的发生，应合理

的开采地下水，避免超采；应加强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和恢复

情况调查，及时发现和处理超采问题。

2. 地下水超采区评价

2.1 超采区划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区域，应划为超采区：

⑴地下水开采系数大于 1.0；

⑵因地下水开采造成地下水水位呈持续下降趋势；

⑶因地下水开采引发了一定的生态地质环境问题。

根据超采区的界定依据，超采区划分方法主要有三种，

分别为：水位动态法、开采系数法和引发问题法。在地下水

超采区评价工作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合理

高效的方法。

2.1.1 水位动态法

水位动态是反映地下水现有存量情况的重要指标，因此

水位动态法也是界定地下水超采区工作中最直观、最常用、

最具说服力的方法，主要是根据同一监测站在一段时间（评

价期）的水位变化，计算分析水位下降速率。计算公式如下：

υ=
t

21

∆
−HH

\* MERGEFORMAT

    式中：

   υ －地下水水位年均下降速率，单位为米每年 (m/a)；

    H1 －评价期初地下水水位，单位为米 (m)；

    H2 －评价期末地下水水位，单位为米 (m)；

    △ t －评价期时间段长度，单位为年 (a)。

自然条件下，受补排条件影响，地下水多年水位呈现

不同幅度的上下波动特征，但年均水位会保持一致，人工开

采扰动后，地下水的排泄量增加，水位波动幅度变大，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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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开采强度小时，开采结束后水位可逐渐恢复，地下水尚能

保持动态平衡状态，当人工开采强度超过含水层承载力时，

地下水进入超采阶段，呈现多年水位持续下降趋势。

2.1.2 开采系数法

开采系数法是在经过批复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成果的可

开采量基础上，对比实际开采量，按下式计算：

k=
可采

可采实采

Q
QQ −

\* MERGEFORMAT

k—年均地下水开采系数；

Q 实采—评价期内年均地下水实际开采量，单位：万 m3

／ a；

Q 可采—多年平均地下水可开采量，单位：万 m3/a。

开采系数法对地下水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程度资料要

求较高，满足要求时可直观的反应地下水超采情况。

2.1.3 引发问题法

引发问题法是根据地下水开采引发的地面沉降、地面

塌陷、地裂缝、泉流量衰减、海（咸）水入侵等生态环境地

质问题的分布来划分超采区。需要针对超采区的地质地貌、

土壤、水文水资源、植被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形成

综合性的总结报告，作为后续治理恢复工作的依据。在此过

程中，首先，可以考虑采用野外勘察的方法，通过实地观察、

采样，对超采区的生态地质环境情况进行大致的了解。但此

环节的操作，对工作者的技术能力、专业知识水平均有较高

的要求，因此，需要尽量选择专业、有经验、能力过硬的工

作者进行野外勘察。其次，可以将卫星遥感技术、航空遥感

技术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到地质环境评价中，并借此高效

地获取大范围、高分辨率的地表信息，如地貌、水体、植被

等信息，充实生态地质环境评价资料。再次，需积极运用地

球物理勘察法，如重力法、电磁法等方法，收集更多的地下

水文信息，以便于得到更加精准、可靠的评价结果。最后，

应采用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如指标分析法、数据模型分析

法等分析方法，对上述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数据分析，

以得到最终的评价结果。

2.2 地下水超采量评价

一直以来，超采量都是评价地下水超采情况的重要指

标。因此，在地下水超采区的评价中，应当做好超采量的计

算评价，以获取确切的量化评价结果，为后续的治理恢复工

作提供依据。在超采量计算中，通常采用疏干体积法进行超

采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µ×∆×= hSW超
公式中： 超W 为地下水超采区的超采量、S 为区域面积、

μ 给水度、 h∆ 为评估阶段平均水位变幅。

其中，μ 的取值，可以直接根据超采区域含水层的岩性，

按照经验值表如表 1 进行取值。

表 1 μ 经验值表

岩性 亚砂土 砂砾石 粉细砂 亚黏土

给水度值 0.04 ～ 0.06 0.18 ～ 0.24 0.07 ～ 0.09 0.02 ～ 0.04

考虑到超采区各个区间部分的水位变化幅度不同，为

了得到更加可靠、准确的结果，需要按照各个区间的 h∆ 值，

计算出该区间的超采量，然后进行汇总，得到总的超采量。

3. 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恢复方法

3.1 加强地下水水位、水质监测

地下水监测信息对于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城乡供水

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都具有重要作用，直接关系到国民生产、

生活的规划和布局，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我

国部分地区地下水监测工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监测工作尚

有不足，主要是监测站分布不均，自动化监测设备频繁异常，

导致监测序列不完整；人工监测覆盖面小，分布不均。

地下水的动态监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积累系统、

准确的监测资料基础上，通过合理、科学的分析，才能掌握

地下水的动态特征。对于已划定的地下水超采区，应重点观

测降落漏斗核心区域，控制降落漏斗边缘区，加大长期观测

井密度，精确参照点测取地下水位。每年定期采集水样进行

水质检测，以保证生活、生产用水安全。

3.2 划定禁止、限制开采区

地下水开采会使地下水位下降，当开采停止后，水位

会逐渐恢复。因此，在地下水超采区的治理和恢复过程中，

应明确划定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禁止开采区，是指严

禁开采地下水的区域，限制开采区，是指限制开采地下水的

区域。通过落实禁止、限制开采区相关的管理规定，可有效

控制地下水开采、避免地下水超采的问题。

3.3 全面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遵照国家、地区相关政策，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严格把控取水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管理。取水许可

管理制度和水资源的有偿使用是水资源管理的两项重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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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立以水权、水市场为基础的水资源标准化管理体系，

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建立自觉节约用水的发展

模式，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用水效益，促进社会经济、

水土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3.4 优化水资源配置

水资源合理配置应遵循有效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

原则。坚持地表水、地下水统筹配置，采取工程和经济等措

施，优先利用地表水资源，合理配置地表水、地下水资源；

坚持因地制宜，分区管理，根据超采区、禁采区和限采区等

特点，提出分区管理与保护对策；坚持总量控制，计划开采。

实行地下水年度取用水量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逐步实现地

下水采补平衡。

3.5 强化监督管理工作

为了深化超采区治理恢复工作的落实，还要强化配套

的监督管理，确保各项措施的精准、到位执行。在监督管理

工作中，首先，根据当前的超采区治理恢复措施，制定详细

的监督计划，借此明确监督的目标、范围、方法、时间安排

以及资源配置等关键要素，确保监督工作有明确的指导方针

和实施步骤。其次，应定期进行现场检查。而且检查应覆盖

治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以确保所有活动均符合既定的规范和

标准。再次，对于特定的或复杂的治理恢复项目，应进行专

项督查，并积极应用深度调查、数据分析、专家评估等手段，

以识别并解决潜在问题，提高监督管理效果。最后，定期对

超采区治理恢复工作进行考核评估，以衡量工作的效果，并

将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以及奖励或惩罚的参考。

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落实整改，并持续跟踪整改情况，提

高治理恢复工作的落实效果。此外，考虑到超采区的治理恢

复工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优化工作

方法，因此，在监督管理上，也要鼓励创新思维和持续改进

的态度，加快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的恢复，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3.6 建设井电双控管理系统

井电双控管理系统是一个用于控制地下水采集的管理

系统，该系统通常是由无线超声波水表、计量控制箱组成。

治理恢复过程中，应当积极推进井电双控管理系统的建设，

并制定相应的管理监督制度，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落实该

系统的安装，为超采行为治理提供支持。做好管理系统的运

维工作，以便于及时发现和排除管理系统运行中的故障，保

持其良好的运行状态。

4. 结论

综上所述，做好地下水超采区的评价与治理工作，有

利于地下水开采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在地下水开采中，需针

对超采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和评估，为后续的治

理恢复工作提供依据，同时也要立足于实际情况，积极推进

各项治理恢复措施的实施，尽量降低超采问题带来的影响，

从而为地下水开采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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